
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行動監理服務業務說明

我們為提升便民服務，訂108年3月23日（星期六）上午至新
竹縣峨眉鄉公所辦理跨機關行動監理服務，請您多加利用，相
關事項如下：

一.機車考照：
1.報考資格 凡年滿18歲以上，不限戶籍（非本國籍者，須檢附經

許可停留或居留6個月以上之證明文件;大陸地區人民、
香港或澳門居民，應檢附經許可停留或居留6個月以上
之證明或證件），經體格檢查合格且無交通違規未結案
件者，均可報考，初次報考駕照者須先參加初考領講習
後始得進行考驗

2.報名時間 108年3月23日（星期六）11︰00前，違規未結清者請
於當日報名前辦妥分期付款第一期手續

3.報名地點 新竹縣峨眉鄉公所

4.考試時間 108年3月23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：00-11：00

5.考試地點 新竹縣峨眉鄉公所（新竹縣峨眉鄉峨眉街8鄰8號）

6.本次下鄉考照不受理口試報考

7.路試考驗機車請應考人自備(隨車攜帶有效期限內之行車執照及強
制險保險證)

8.應備證件：
• 身分證正本（非本國籍者為居留證或入出境證正本）
• 機車駕駛執照登記書（須經公立醫院、衛生所或公路監理機關委託
之體檢代辦所體格檢查合格；但最近1年內在本所考領汽車駕駛執
照者【自原考照體檢日起算】，免辦體檢）

• 最近6個月內拍攝之1吋光面脫帽正面半身照片1張（依最近1年內
考領汽車駕照報考者2張）

• 報名費(普通重型機車：新臺幣250元、持汽車駕照或輕型機車駕
照或最近1年內第2次以後報考者：新臺幣125元)

• 駕照規費：新臺幣200元



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行動監理服務業務說明(續)

聯絡電話：03-589-2051轉分機203 聯絡人：潘志隆

二. 老舊機車切結報廢：
出廠逾10年，最近5年內尚無違規、投保汽車責任強制險及參
加環保排氣檢驗紀錄，已不使用之機車，只要切結同意，我們
將協助成報廢登記，減輕汽燃費之負擔(不收費)，請利用此下
鄉服務機會儘速前來辦理登記

三. 車輛異動業務及住居所或就業處所住址申請：
只要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及行照內面影本，可利用此下鄉服務辦
理增設住居所或就業處所地址設置，以利監理單位就各項便民
服務之通知事項、汽車使用牌照稅繳款通知及裁決書等文件，
依所申請的住居所、就業處所地址寄送

四. 監理服務APP宣導：
提供各項監理業務查詢，包含車輛里程數及汽機車汽燃費繳納
狀態、交通違規、考照預約報名及及名下車輛查詢等多項監理
業務；亦可訂閱監理通知(汽燃費、違規、車輛定檢、道安講習
及審驗等)，各式訊息不漏接

五. 簡易違規裁決繳款業務
六. 漂書活動


